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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科技发展中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演化博弈
杨丽华

黑龙江科技大学经济学院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150020；

摘要：金融科技的发展带来新业务新模式，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新挑战。通过构建金融科技公司和监管机构之间

的博弈模型，分析影响两个参与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因素，并对博弈均衡结果提出建议。结果表明，监管机构自

身的净收益和金融科技公司过度创新的额外收益，均对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，决定了两主体之间是否存

在演化稳定策略。基于此，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时，可创新监管工具、创新监管理念、加大惩罚力度来促进金融

科技创新与监管平衡发展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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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金融科技作为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驱动的新型

金融业态，既是行业转型方向也带来监管挑战。中国银

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，我国金融科技在提升服务效率

的同时，必须坚持创新与风险防范并重的审慎监管原则。

核心矛盾在于企业创新尺度与监管强度的动态平衡：适

度创新可实现利益共享，过度创新则导致企业受罚、监

管成本攀升和社会福利损失。当前亟待构建科学监管框

架，在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，

维护金融市场稳定。

1 研究综述

对于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，学者已做众多研究。研

究主要从影响监管效果的因素、监管理念上这两个方面

进行。

在影响因素方面，游鸽（2023）强调声誉激励机制

对金融科技公司合规创新的驱动作用，当激励水平达标

时，企业可形成自律合规动力，而违规收益与惩罚力度

的对比直接影响激励有效性；王萤（2023）提出需通过

行为监管与行业监管协同压缩违规利润空间，借助科技

手段降低监管成本，优化奖惩机制以强化政策调控效能。

监管理念层面，张永亮（2019）认为监管部门应在界定

责任范围的前提下，采取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促进金融科

技创新；余星辉等（2023）建议打造一个包含“法律约

束、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企业内部控制、社会监督”

五个层面的综合监管体系，以实现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

的平衡。

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金融科技监管中博弈双方行为

及罚款机制的影响，但对监管机构净收益如何作用于策

略均衡的探讨不足。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，在传统模

型基础上引入监管净收益变量，系统分析其对金融科技

公司与监管机构动态博弈及均衡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，

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缺口。

2 博弈主体分析与模型构建

2.1 金融机构

在金融科技领域，众多参与者如金融科技公司、传

统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共同构成市场。金融科技公司凭

借技术优势和用户流量，其创新活动成为金融体系稳定

性的主要风险点。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金融科技公司，旨

在寻找其创新自由与监管有效性的平衡点。这些公司通

过技术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效率，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安全

问题和监管挑战。平衡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，成为当前

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2.2 监管当局

金融科技监管当局是指负责监管金融科技行业的

政府机构或相关组织。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金融科技公司

的审批和监管，要求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并防范

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也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。同

时，金融科技监管当局也面临着一些挑战。金融科技行

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，使得监管部门需要不断更新

监管方式和手段，以适应行业的发展；金融科技行业的

跨国性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监管难度，需要加强国际合

作和协调。

2.3 基本假设与参数设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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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建立了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的博弈分析模型，

通过探讨各参与方的策略抉择，考察了均衡状态的稳定

性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，并提出了4个假设条件。

假设 1：将金融机构为参与人 1，监管机构为参与

人 2，所有参与者均展现出有限理性。这意味着各方的

行为是具有意识的理性，但这种理性存在局限性。同时，

双方都在不断学习和进行长期的、连续的策略优化。

假设 2：金融机构在创新行为上可以选择适度的创

新或过度的创新。假定金融机构的策略空间为 A（a1,a

2）=（适度创新，过度创新），选择适度创新和过度创

新的概率分别为 x和 1-x，x∈[0,1]。

假设 3：金融监管机构有权决定实施严格监管或宽

松监管。设定监管机构的策略集合为B（b1,b2）=（严

格监管，放松监管），选择严格监管和放松监管的概率

分别为 y和 y-1，y∈[0,1]。

假设 4：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在作出决策时受到多

种因素的影响。对于金融科技公司而言，采取适度创新

以推出金融服务和产品可以获得收益 R；若选择过度创

新，则可能获得额外的收益 W。在监管机构选择严格监

管时，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为 Cb，金融机构配合监管监

察的成本为Ca。另外，金融科技公司如果走向过度创新，

可能会面临M的罚款，同时过度创新导致的风险会给社

会造成损失为 N。

2.4 模型构建

根据前文所做的假设，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科

技公司之间的支付矩阵，如表 1所示:

表 1 双方博弈支付矩阵

金融科技监管机
构

金融科技公司

适度创新 x 过度创新

1-x

严格监管 y -Cb，R-Ca M-Cb，
R+W-Ca-M

宽松监管 1-y 0,R -N，R+W

根据表 1中的模型假设，首先对金融科技公司进行

演化分析：

根据支付矩阵可知，当金融科技公司选择适度创新

时其期望收益为R11，当金融科技公司选择过度创新时，

其期望收益为R12，则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均期望收益为：

R1=xR11+(1-x)R12=R + W − yCa − yM-xW+xM

由此可知金融科技公司的复制动态方程为：

F(x)=dx dt=x(R11 − R1)=x(1-x)(yM − W)

当 F(x)=0 时，求出其复制动态方程的稳定临界值

为：x∗=0,x∗=1,y∗=
W
M
。

现在对监管机构进行演化分析：

根据支付矩阵可知，当监管机构选择严格监管时，

其期望收益为R21，当监管机构选择宽松监管时的期望

收益为R22，则监管机构的平均期望收益为：

R2=yR21+(1-y)R22=xM-xCb-xyM+yN-N-xyN+xN

由此可知监管机构的复制动态方程为：

F(y)=dy dt=y(R21-R2)=y(1-y)(M-Cb-xM-xN+N)

当 F(y)=0 时，求出其复制动态方程的稳定临界值

为：y∗=0,y=1,x∗=
M−Cb−N

M+N
。

博弈的均衡点和稳定性分析

根据 Lyapunov 可知，当 F(x)=0 且 F'(x)＜0 时，

或者F(y)=0且F'(y)＜0时，局部均衡点为演化稳定点。

将金融科技公司与监管机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，在

系统内共有5个动态系统平衡点，分别是（0,0），（1,

0），（0,1），（1,1），（x∗，y∗）。由此可得雅可比

矩阵如下，并据此来分析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。

J=

∂F(x)
∂x

∂F(x)
∂y

∂F(y)
∂x

∂F(y)
∂y

=

(1 − 2x)(yM − W) x(1 − x)M
−y(1 − y)(M + N) (1 − 2y)(M − Cb − xM − xN + N)

将均衡点分别带入行列式中，若行列式大于 0且迹

小于0，均衡点是演化博弈中的局部渐进稳定固定点，

该点为演化稳定策略（ESS）。各均衡点的稳定性如表 2

所示：

表 2 均衡点稳定性分析

均衡点 Det(J) trJ 结果

E1（0,0） × × 可能存在 ESS

E2（1,0） × + 不稳定点

E3（0,1） + - 可能存在 ESS

E4（1,1） × + 不稳定点

E5（x∗, y∗） + 0 鞍点

2.5 博弈结论分析

当严格监管带来的净收益超过宽松监管造成的社

会成本，企业过度创新能获得正收益时，监管方将采取

严格措施，企业则会选择激进创新策略，最终系统达到

（0,1）的稳定状态。若严格监管所需成本低于宽松监

管导致的社会损失，且企业过度创新无法获得正收益，

则系统无法达成稳定均衡。在企业过度创新可获得正收

益的条件下，系统将稳定在（0,0）状态。当金融科技



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5 期

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

18

公司与监管机构均采取适度策略时，罚款额度对双方决

策影响有限。若监管环境宽松，金融科技公司过度创新

的收益越高，其选择该策略的概率越大；而当监管净收

益低于社会损失时，提高罚款虽能短期促进合规创新，

但随着企业额外收益持续增加，长期仍会驱动过度创新

倾向上升。这表明监管需动态权衡惩罚力度与违规收益

的博弈关系。

3 结论与建议

通过分析金融科技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策略互

动，研究发现：双方的策略决策受监管机构自身的净收

益以及金融科技公司过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共同影响。

金融科技公司的策略选择受违规收益与罚款力度博弈

影响，违规收益越高、处罚越轻，其合规创新动力越弱。

同时，监管策略受三重因素制约，监管成本高、罚款额

度低、社会损失较小时，监管机构更倾向宽松政策；反

之则需强化监管强度以防控风险。

由此，提出金融科技监管的相关建议。首先，更新

监管工具，提高监管机构的效率。加强监管技术的应用，

利用科技手段来监督金融科技创新，推动创新与监管的

和谐共进。其次，更新监管理念，实施包容而谨慎的政

策。推动监管沙盒的常规化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和审慎

的监管框架，完善金融科技在沙盒监管中的退出和过渡

机制。最后，增强惩罚措施，减少过度创新的盈利空间。

监管机构对金融科技公司过度创新的行为采取严厉措

施，可以有效预防系统性风险，通过提高过度创新的成

本，有效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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